永宁县关于2024年度工伤预防项目费用使用及2025年度项目情况的公示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〈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规〔2017〕13号）及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相关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宁人社规字〔2018〕2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现将永宁县2024年度工伤预防项目实施及费用使用情况，以及2025年度工伤预防项目相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2024年度工伤预防项目实施及费用使用情况
2024年度，我县工伤预防项目总预算为7万元。项目已按计划实施完成并通过评估验收，实际支付工伤预防费7万元。全年共为15家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宣传阵地更新宣传内容，组织开展工伤预防培训，累计培训1014人次，实现重点企业重点人员培训覆盖率100%。

二、2025年度工伤预防项目安排及费用情况
2025年度，我县工伤预防项目总预算为18万元。截至目前，已完成对10家重点企业及重点建筑行业的工伤预防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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